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担当

各级要高度认识到“送戏下乡”不仅是一项服务人民群众办实事的“民生工程”，

也是一块思想文化宣传阵地，要始终坚持用“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

英雄”的艺术作品打好思想“主动仗”，种好文旅“责任田”。积极争取同级党委、

政府及财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，加大财政投入，落实演出补贴经费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各艺术表演单位主动提供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强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

作,确保惠民演出质量和效果增强惠民演出的吸引力，提升惠民演出的知名度和影

响力。）

二、加强工作统筹，抓好任务落实

为规范演艺惠民的管理工作，根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工作安排，现将“中央补

助”、“省级补助”和“市县财政补贴”3 个演艺惠民项目统筹起来，归口分类管

理，合并场次落实。其中，中央补助项目是对 2013 年被民政部列为国家扶贫开发

工作 40 个重点县的 888 个乡镇,按 6 场/年、乡镇，5000 元/场的标准给予补助，如

乡镇数量有变化的，在演出总场次不变的情况下由各县(市)文化旅游广电体育行政

部门内部调整;省级补贴项目是对全省现有的乡镇数量，按 4 场/年、乡镇，4000 元

/场的标准给予补助;市县财政补贴项目应在确保乡镇、街道全覆盖的情况下，争取

财政预算，并结合晓明书记在文化企事业调研座谈会上着重强调的“戏曲进校园”

工作，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落实。

三、建立分级管理，做实考核验收

依据财政纪律要求，坚持谁使用、谁管理的原则建立市州、县市区分级管理，

对承担“送戏下乡”任务的艺术表演团体进行资格审查和演出剧目审定，严把意识

形态关，弘扬社会正能量。演出剧目应以戏曲为主，兼顾其他艺术门类。各艺术表

演单位应建立演出档案，填写演出日志、保留能证明演出任务的短视频和照片。各

市州、县市区文化旅游广电(体育)部门应加强惠民演出管理，组织督导检查，及时

依据艺术表演单位的演出日志、演出视频、演出剧照等进行场次考核认定，坚决杜

绝虚报演出场次现象。各单位应在每月 3 日前(节假日顺延)将上月认定的演出场次

填写统计表盖章后上报省厅艺术处(联系人:廖祺，电话:13807481411)。省厅将组织

机关纪委、厅财务处、厅艺术处相关人员对演出场次不定时进行抽查。

特此通知。



发布资讯

点击发布资讯，封面图（与活动相关，或现场活动主图，“注;不可含有水印”）、填写资讯标题、副标题(没有副标题，可复制标题填写)、地区选择（需精确到“区

县一级”）、分类（根据内容选择相对应分类）、自定义跳转地址（不填写）、来源、关键字（资讯内容的关键字设置几个）、摘要（一般填写资讯的第一段话）、排

序值（不填写）、推荐（不选择）、发布（选择发布）、资讯内容（必须以详细文字内容加图片为主，图片至少 3 张以上），确认无误，提交即可。

注：红色字体必读



1. 字体为微软雅黑 14 号字体

2. 文章字段开头需 首行缩进 不需要点空格

3. 文章字段正文部分 需两端对齐

4.5.照片、图片上传 单独上传 批量、多个照片上传 图片居中

5.内容要求：1.演出时间必须精确到演出当天；2.做好剧（节）目目录认定；3.每个乡镇安排的 4 场惠民活动，报道中需要写明在哪个镇，哪几个村的具体地

点。5.报道中现场活动照片及正文内容，需展现出“送戏下乡”演艺惠民“背景海报或横幅”




